
北京市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

关于印发《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促进数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现将《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促进数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促进数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

措施

北京市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        

 2026年6月17日    

附件：

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促进数智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若干措施

第一章   总则

为贯彻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促进数据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发改数据〔2024〕1836号）、《中共北京市委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建设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实施意见》（京发〔2025〕7号），充分释放数据要素活力，全面激活数据要素价值，促进北京城市副中心数智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打造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验区，特制定本措施。

第二章   支持内容及标准

第一条 支持可信数据空间建设。鼓励创新主体牵头或参与建设企业、行业及城市可信数据空间，对入选国家可信数据空间创新发展试点项目、北京市可信数据空间项目分别给予一次性最高200万元、100万元奖励。
第二条 推动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免费向创新主体开放公共数据进行创新试用，并提供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融合的可信安全保障环境，助力创新主体开展公共数据价值挖掘、创新以及与社会数据的融合开发。
第三条 支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支持创新主体建设一批高质量数据集，围绕文旅、商务、政务等重点领域开展应用赋能，对入选国家、北京市高质量数据集典型案例的企业，分别给予最高100万元、50万元支持。
第四条 支持场景成果示范应用。支持经过测评的新技术、新产品落地验证，鼓励创新主体通过“揭榜挂帅”、场景路演等方式开展协同攻关与对接合作。对纳入北京市数智标杆场景的示范应用，单个项目最高给予20万元支持，单个企业每年最高给予100万元支持。

第五条 促进数据合规流通。鼓励创新主体开发数据集、数据接口、数据模型、数据应用等产品，通过合规交易平台实现数据产品合规高效流通的，单个创新主体每年最高给予50万元支持。

第六条 支持创新主体数据标准建设。开展数据标准化体系建设，支持创新主体参与数据领域重点标准制定。对参与国际、国家、行业标准制定的创新主体，分别给予最高30万元、20万元、10万元一次性支持，单个主体每年最高给予50万元支持。

第七条 打造通武廊数据产业集群试点。支持创新主体依托通武廊数据产业集群试点，围绕高质量数据集、数据基础设施、算力、数据模型等重点领域开展建设投入，重点扶持数据加工处理、模型训练优化、评测工具研发、行业可信数据空间、数据标注基地等运营服务平台项目，助力相关项目申报国家级专项资金。

第八条 加大数据要素人才引育力度。支持数据领域高质量人才队伍建设，依托“运河英才计划”，对入选的人才在资金奖励、安居保障、医疗健康、公共服务等方面提供支持。

第九条 加大数据产业投资引导。发挥区政府产业引导基金作用，聚焦数据采集、存储、计算、分析、安全等产业链关键环节，引导重点投资种子期、初创期数据创新主体。
第十条 创新数据金融服务。鼓励并引导区内银行、担保机构等金融机构，针对数据要素创新主体创新开发“数据贷”“数据保”等专属金融产品与服务。
第三章   附则
本措施由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负责解释和组织实施，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两年。同一项目、同一事项同时符合本措施多项条款或通州区其他扶持政策的，按照“从优不重复”原则给予支持。执行期间，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或遇政策调整的，从其规定。




